
 

 

行政复议决定书 

穗府行复〔2021〕224 号 

 

申请人：广州市XX电器实业有限公司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被申请人：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。 

地址：广州市珠江新城华就路 12 号 2-4 楼。 

法定代表人：冯卫，主任。 

第三人：郭 XX。 

   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穗公积金中心南沙责字〔2020〕

1550 号《责令限期办理决定书》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

予以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 

申请人请求： 

撤销穗公积金中心南沙责字〔2020〕1550 号《责令限期办理

决定书》。 

申请人称： 

一、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中没

有明确住房公积金追缴不受时效限制，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

政行为追缴两年前的住房公积金，没有相应的法律、行政法规

为依据，违反了行政合法性基本原则。《条例》中未对追缴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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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作出规定，《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》

第六条规定“原则上”自《条例》发布之月起欠缴职工的住房

公积金不属于强制性规范。二、从广义的职权范围来讲，被申

请人追缴住房公积金是在履行保障劳动者享有公积金的权利，

以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作为前提，应当参照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

关于时效的相关规定。三、被申请人将原属于其及第三人的举

证责任强加于申请人，并在申请人因客观原因无法提供相关证

据时，直接以薄弱的证据材料认定劳动关系存续时间及缴存基

数，违反公平公正的行政诉讼原则。被申请人仅依据劳动合同、

纳税清单、社保缴费明细三者其一进行推定，证明力明显不充

分。四、2014 年 7 月至 2016 年 6 月两个年度的单位缴存比例

为 10%，没有法律依据的。五、被申请人在作出行政行为时，

未考虑实际情况及该行政行为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。 

被申请人称： 

一、申请人是《条例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住房公积金缴

存义务单位。二、《责令限期办理决定书》作出事实清楚，程

序合法。被申请人受理第三人投诉后，依法审查了第三人提交

的证据资料，证据足以证明第三人与申请人在追缴期间存在劳

动关系、也能确定公积金缴存基数、比例等事实，也能够确定

相应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。被申请人在作出行政行为之前向

申请人依法送达了《核查通知书》，向申请人核实相关事实情

况，并告知其可提出异议，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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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查实存在欠缴事实后作出《责令限期办理决定书》，

符合法律规定，并无不当。三、被申请人责令补缴双方劳动关

系存续期间住房公积金，与第三人是否离职无关。确定 10％的

缴存比例认定符合法律规定，单位可在法定比例范围内自由选

择。住房公积金的追缴不受时效的限制，该行政行为不属于劳

动保障监察、行政处罚、劳动争议及其它民事纠纷，故不适用

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《行政处罚法》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

及民事法律中关于时效的规定。住房公积金的追缴具有强制性，

体现了《条例》的立法宗旨。 

本府查明： 

第三人向被申请人投诉，请求为其追缴单位欠缴部分公积

金。被申请人审查后，认为申请人存在欠缴事实，向申请人发

出《核查通知书》，告知申请人第三人投诉其未缴 2008 年 2

月至 2018 年 4 月期间住房公积金 11191 元，要求申请人对第三

人的劳动期间、公积金缴存基数、比例等事实予以核对。2020

年 12 月 9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穗公积金中心南沙责字〔2020〕1550

号《责令限期办理决定书》，责令申请人为第三人补缴 2008

年 2月至 2018年 4月期间的单位应缴存部分住房公积金共计人

民币 11191 元。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所作《责令限期办理决定

书》,于 2021 年 2 月 7 日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。 

本府认为： 

被申请人为我市管理住房公积金的单位，依法有权在用人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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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逾期不缴或少缴住房公积金时，责令其限期缴存。第三人为申

请人单位职工。根据《条例》第二条、第十五条、第十九条规定，

申请人负有为其在职职工缴交住房公积金的义务。被申请人有权

按照《条例》第十七条和《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若干具体问题的

指导意见》（建金管〔2005〕5 号）第六条的规定，核定申请人的

补缴数额。被申请人在查实申请人存在未为第三人缴纳涉案期间

的住房公积金的事实后，作出涉案《责令限期办理决定书》认定

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证据充分，程序合法，并无不当。 

本府决定：         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

项的规定，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穗公积金中心南沙责字〔2020〕

1550 号《责令限期办理决定书》。 

申请人、第三人如不服本府行政复议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复议

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 

 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


